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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登记：

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扣缴税款登记：


未实行“多证合一”登记模式的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
税务机关当场通知补正或重新填报
税务机关核对相关
资料是否符合规定
税务机关当日办理并发放税务登记证件
实行“多证合一”登记模式的纳税人
税务机关及时采集、陆续补齐登记信息

是
否




未实行“多证合一”登记模式的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和实行“多证合一”纳税人生产经营地、财务负责人、核算方式等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
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个体工商户需要停业、复业的，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停业、复业登记

纳税人跨省（区、市）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，向税务机关报告跨区域涉税事项

纳税人申请注销
税务机关办理办更手续，对未
实行“多证合一”的纳税人，变更
登记涉及税务登记证件内容变化的，按变更后的内容重新发放税务登记
证件；对实行“多证合一”的纳税
人将变更信息交换至共享平台

税务机关收缴税务
登记证件及副本（已实行“多证合一”的纳税人除外）、发票领用簿、未使用完的发票和其他税务证件，办理停业登记

税务机关应当受理
个体工商户复业申报，返还税务登记证件（已实行“多证合一”的纳税人除外）、发票领用簿及停业前领用的发票，办理复业登记

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接受
纳税人填报的《跨区域涉税事项
报告表》；经营地的税务机关应当
为首次在经营地办理涉税事宜的纳税人办理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；并在纳税人跨区域经营活动结束后，接收
并核对纳税人填报的《经营地
涉税事项反馈表》





对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
简易注销的纳税人，税务部门依据纳税人情况不提出异议或提出异议；对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一般注销的纳税人，税务机关按规定出具清税文书
对向税务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的纳税人，税务机关按规定注销税务登记证件。
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
破产的纳税人，持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裁定书向税务机关申请税务注销的，税务机关即时出具清税文书，按照有关规定核销“死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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